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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光明区商务领域企业出口信用
保险保费补贴项目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光工信规〔2026〕1号）、《光明区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深光府规〔2023〕11号）。
二、支持对象
2025年投保一年期内出口信用保险的外贸企业。
三、资助方式及标准
事后资助，2025年向经批准经营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投保一年期内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按企业实际支付保费的50%给予资助（保费以发票金额为准，已获市补助的，市、区补助比例合计最高不超过100%），单个企业年度最高资助200万元。
上述资助项目从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资助资金根据当年度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和申报情况，对资助金额、支持比例和拨付进度等进行统一调整，申报主体应无条件同意调整结果。
四、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为依法依规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和税务登记手续，在光明区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
（二）不得以同一项目重复申报或者多头申报区级经发资金。
（三）有规范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依法履行统计数据申报义务。
（四）申报主体诚实守信、遵纪守法，不存在违反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相关规定的情形。
（五）企业申请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资助的发票的开票时间应当在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之间。
（六）不存在光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五、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提交方式
	备注

	1
	营业执照复印件（多证合一新版）。
	复印件加盖公章。
	线上申报：提交原件彩色扫描件；
现场验原件交复印件（带水印）。
	未换领多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的,提交原旧版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税务登记证书。

	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复印件加盖公章。
	线上申报：提交原件彩色扫描件；
现场验原件交复印件（带水印）。
	法定代表人本人办理的，可无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3
	企业财务制度证明文件。
	复印件加盖公章。
	线上申报：打印件（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上传；
现场交复印件（带水印）。
	


	4
	企业2025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成立不满一年的企业,提供成立之日至申报之日的分税种纳税证明）。
	复印件加盖公章。
	线上申报：税务申报系统下载后打印件（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上传；
现场交复印件（带水印）。
	企业纳税证明查询下载网址：纳税证明查询。

	5
	企业信用信息报告。
	复印件加盖公章。
	线上申报：打印件（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上传;
现场交复印件（带水印）。
	在深圳信用网查询下载，网址链接：企业信用信息报告查询。

	6
	出口信用保险发票。
	复印件加盖公章。
	线上申报：提交原件彩色扫描件；
现场交复印件（带水印）；如是纸质发票，还需验原件。
	对于新迁入我区的企业申请的，购买保险的发票日期不得早于企业迁入日期（工商登记变更日期）。

	7
	出口信用保险保单。
	复印件加盖公章。
	线上申报：提交原件彩色扫描件；
现场交复印件（带水印）。
	保单应与保险发票对应。

	8
	其他与申报项目有关的说明材料。
	复印件加盖公章。
	线上申报：打印件（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上传；
现场交复印件（带水印）。
	


登录深圳市财政专项资金统一管理平台（https://cqt.szfb.sz.gov.cn/#/home）进行网络填报。以上电子材料审核通过后，导出带水印的所有材料，A4纸正反面打印/复印，非空白页（含封面）连续编写页码，逐页加盖申请单位印章，整份材料加盖骑缝印章，壹式壹份，装订成册（胶装）。
6、 业务受理
（一）受理时间及地点
1.网络填报受理时间：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至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18:00（注：超过网络填报受理的截止时间，不再受理新提交申请。网络填报受理截止前已在线提交申请，但后经初审被退回修改的，可于纸质材料受理截止前再次提交修改后的申请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方可提交纸质材料）。
2.纸质材料受理时间：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至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18:00（注：网上初审通过后请及时提交纸质材料，成功提交纸质材料的项目才算完成申请）。
纸质材料受理地点：深圳市光明区牛山路与德雅路交汇处公共服务平台一楼区行政服务中心19号窗口。
业务咨询电话：0755-88211643（区商务局）、0755-21388808（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技术支持电话：0755-27038037。
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6:00。
（二）受理机关
深圳市光明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七、办理流程
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受理通知和申报指南——申报主体网上申报——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进行形式审查——网上申报通过后向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提交申报材料（纸质版）——区商务局进行实质审核、形成资金扶持初步方案——区商务局提请分级审定——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社会公示——申请人提交拨付资料至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区商务局履行拨款程序。
八、收费
无。
九、年审或年检
无。
十、注意事项
（一）本指南仅适用于2025年度项目申请。
（二）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对利用不正当手段骗取或协助骗取专项财政资金情形的，经核实后将按照区政府专项资金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三）光明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本项目的资金申请事宜，请申报单位自主申报项目。光明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有任何机构或个人假借光明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的，请知情者向光明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举报。
（四）本项目与光明区其他同类别资助项目不重复资助，由申报单位自行选择其中一项政策进行申报；申报主体在光明区申领参与经贸会展交流活动资助资金的，不得就同一项目向其他区申领该项资助资金；本指南实施期间如遇政策调整、公平竞争审查等情形的，可进行相应调整。
（五）申报单位应保留所上传资料的原件，对于任何存疑的申请材料，光明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或区商务局将随时查阅原件。
（六）杜绝中介，一经发现，拒绝受理；已受理并通过审核的，拒绝发放资金。
（七）申报单位就同一保险标的重复投保并同时申报资金的，本政策对申报项目重复投保部分不予支持。申报单位在多家保险公司购买出口信用保险且保险单有效期重叠，但实际未就同一保险标的重复投保的，如能够主动提供证明材料予以佐证的，经光明区商务局核实后，按未重复投保予以支持；如申报单位无法提供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不充分的，按重复投保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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